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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100          证券简称：工新 5        主办券商：江海证券 

 

哈尔滨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哈尔滨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工新科技”、“公司”）已对本次诉讼案件的相关案涉资产计提了减值损

失，法院作出的四份《民事判决书》中有三份尚未生效，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尚不能确定，具体影响以公司年度审计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于 2024 年就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四项资产与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集团”）存在所有权纠纷事项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中院”）分别提起了民事诉讼，并于近日收到哈中院

（2024）黑 01民初 594号《民事判决书》、（2024）黑 01民初 947 号《民事判

决书》、（2024）黑 01民初 948号《民事判决书》及（2024）黑 01民初 949号

《民事判决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黑 01 民初 594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工新科技 

被告：工大集团 

2、案件基本情况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全称，以下简称“工大

高新”）成立于 1993 年 7 月，成立时工商局登记的企业第二名称为工大集团。

1995 年 8 月，工大高新将企业名称变更为工大集团；1995 年 11 月，工大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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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用名为工大集团）取得南岗区护军街 40 号 0-4 层房产（以下简称“学子公

寓房产”）的 H3D 字第 01410号《房屋所有权证》；1996年 1月，企业名称由工

大集团改回工大高新。案涉房产系工大高新通过股东出资取得，并一直实际占有

使用至今，现该房产的限制权利状态为查封。 

工大集团成立于 1996年 9月，工大集团于 2003年取得案涉房产的哈房权证

开国字第 00060915 号《房屋所有权证》。2020 年 4月，工大集团向工大高新出

具《确认书》，确认学子公寓房产为工大高新所有。2021年 9月，哈中院裁定受

理黑龙江华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工大集团的破产重整申请。2024 年 3 月，工

大高新向工大集团管理人申请取回案涉房产，得到否定回复后向哈中院就此事项

提起诉讼。2024 年 7月 10日，工大高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工新科技。 

3、原告诉讼请求 

（1）确认坐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护军街 40号 0-4层房产归工新科技公司所

有； 

（2）取回工新科技公司所有的学子公寓房产，工大集团配合办理更名手续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3）本案诉讼费用由工大集团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经过审理认为，工新科技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现案涉房屋仍

处于查封状态，并未解封。工大集团现处于破产重整阶段，并无证据证明案涉房

屋所涉执行案件已终结，没有改变被执行人未依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的执行现状。

就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而言，无论是强制执行还是企业破产，均属债务清偿法律

程序。在此情况下，工新科技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

有所有权，将会导致本案裁判结果与另案执行的冲突。工新科技以取回权为由要

求工大集团协助办理更名手续，尚不具备行使条件，本院不予支持。本院综合考

虑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等情况，作出（2024）黑 01 民初 59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工新科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20,831.17元，由工新科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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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司已在法定期限内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2024）黑 01 民初 947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工新科技 

被告：工大集团  

2、案件基本情况 

1994 年 8 月，工大高新设立分公司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教育考试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教育考试培训中心”），地址位于哈尔滨市

道里区哈双北路 12公里处。1996年 2月，哈尔滨会计师事务所对工大高新进行

验资，将案涉教育考试培训中心的两处土地、六处建筑物资产列为工大高新股东

资产。工大高新一直实际占有使用至今，现该房产的限制权利状态为查封。 

2003 年 4 月，工大集团取得案涉土地的哈国用(2003)字第 44403 号、哈国

用 44404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4 年 2 月，工大集团取得案涉房产的哈房权证

里字第：00061135 号；000611356号；00061137 号；00061138号；00061139号；

00061140 号《房屋所有权证》。2020 年 4 月，工大集团向工大高新出具《确认

书》，确认上述两处土地和六处房产归工大高新所有。2024年 4 月，工大高新向

工大集团管理人申请取回案涉房产，得到否定回复后向哈中院就此事项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确认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哈双北路 12公里处 12280平方米、14283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建筑物即考培大厦房产(综合楼 1#、门卫室 1,6#、门卫

室 5#、办公楼 2#、保龄球馆 3#、别墅 4#)所有权归工新科技公司所有； 

（2）取回工新科技公司所有的哈尔滨市道里区哈双北路 12 公里处 12280平

方米、1428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建筑考培大厦房产(综合楼 1#、门卫室

1,6#、门卫室 5#、办公楼 2#、保龄球馆 3#、别墅 4#)，工大集团配合办理更名

手续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3）本案诉讼费用由工大集团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经过审理，作出（2024）黑 01 民初 9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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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驳回原告工新科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32,592.97元，由工新科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司已在法定期限内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2024）黑 01 民初 948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工新科技 

被告：工大集团 

2、案件基本情况 

1993 年 12月，工大高新哈特购物广场注册成立，经营场地为哈尔滨市南岗

区西大直街 118 号哈特大厦 1-3 层。1997 年 1 月，工大高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签署协议，工大高新以转让股权投资对等获得哈特购物广场

1-3的全部产权。此案涉资产工大高新一直实际占有使用至今，现该房产的限制

权利状态为查封、抵押。 

2013 年 7 月，工大集团取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118 号 1-6 层的

哈房权证南字第 1301041382号《房屋所有权证》。2020年 4月，工大集团向工

大高新出具《确认书》，确认南岗区西大直街 118 号哈特大厦 1-3 层的一部分，

房产建筑面积为 5400平方米的资产为工大高新所有。2024年 4 月，工大高新向

工大集团管理人申请取回案涉房产，得到否定回复后向哈中院就此事项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坐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118 号哈特大厦 1-

3层房产及该房产分摊土地的使用权归工新科技公司所有； 

（2）请求法院判令取回工新科技公司所有的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118号哈特大厦 1-3层房产及该房产分摊土地使用权，工大集团配合办理更名手

续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3）本案诉讼费用由工大集团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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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中院经过审理，作出（2024）黑 01 民初 94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 

驳回原告工新科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65,070.73元，由工新科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哈特购物广场房产于 2016 年被工大集团抵押给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包商银行”），并于 2017年办理完毕相应登记手续。2018 年，经法院

判决确认，包商银行对包括哈特购物广场房产在内的房产、土地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因包商银行对该等财产享有生效判决认定的优先权，故即使

公司对本案提出上诉且上诉请求获得法院支持，亦不能对抗包商银行对此享有的

优先权。因此，经综合谨慎判断后，公司决定不再对本案提起上诉。 

（四）（2024）黑 01 民初 949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工新科技 

被告：工大集团 

2、案件基本情况 

1992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申请南岗区护军街、西大直街拐角处面积为 2209m²

的建设用地获批后，由工大高新出资建设南岗区西大直街 108号房屋一处，总高

6 层，建筑面积 7360.44m²，该处房屋调拨为工大高新的固定资产。1993 年 12

月，工大高新申请设立了哈尔滨市汇丰大酒店（以下简称“汇丰酒店”），案涉

房产由汇丰酒店经营使用。1995年 11月，工大高新（时用名工大集团）对该处

房产取得了 H3D 字 01408 号《房屋所有权证》。1998 年，汇丰酒店申请更名成

立哈尔滨哈特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特酒店”），工大高新以案涉房

产实物出资占股 75%，该处房产一直用于哈特酒店经营使用至今，现该房产的限

制权利状态为查封。 

工大集团成立于 1996年 9月，工大集团于 2003年取得了案涉房产的哈国用

(2003)字第 43290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哈房权证开国字第 00060913 号《房

屋所有权证》。2020 年 4月，工大集团出具《确认书》,确认上述案涉资产为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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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酒店所有。2024 年 3 月，工大高新向工大集团管理人申请取回案涉房产，得

到否定回复后向哈中院就此事项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确认坐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108号 0-6层房产所有权(产权证

号：哈房权证开国字第 00060913号)及该房产坐落的哈尔滨市南岗区护军街西大

直街拐角处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哈国用(2003)字第 43290号)归工新

科技所有； 

（2）请求取回工新科技所有的上述房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工大集团配

合工新科技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将上述房屋、土地的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转移登

记到工新科技名下，转移登记时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工大集团负担； 

（3）诉讼费由工大集团负担。 

4、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经过审理，作出（2024）黑 01 民初 94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 

驳回原告工新科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82,516.59元，由工新科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司已在法定期限内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对本次诉讼案件的相关案涉资产计提了减值损失，法院作出的四份

《民事判决书》中有三份尚未生效，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具体影

响以公司年度审计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于近日向工大集团管理人递交了《关于工大集团与工新科技相关权属

交叉资产不应纳入破产财产范围的异议函》，且本次四起诉讼案件有三起案件公

司已提起上诉，但仍存在再次被法院驳回及公司资产权益丧失的风险。公司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公告编号：2025-015 

7 

 

（www.neeq.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刊登的公

告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17日 


